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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政务舆情回应
工作的通知
吉政办函〔2017〕119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长春新区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办、各直属机构,中直驻省有关部门:
为全面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务公开工作中进一步做好政务舆情回应的通知》(国办发〔2016〕61号,以下简称《通知》)精神,积极主动对政务舆情进行回应,提升政务舆情回应实效性、权威性,经省政府同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政务舆情回应主体责任
各级政府及部门要切实增强舆情意识,高度重视政务舆情回应工作,加强对政务舆情回应的组织领导。要健全完善政务公开领导和工作推进机制,将宣传、网信等部门纳入各级政府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对领导小组工作职责进行调整,把对政务舆情的监测、研判、回应作为领导小组一项重要职责加以明确。各地各部门要按照《通知》要求明确政务舆情回应主体责任:对于涉及省政府重大政策、重要决策部署的政务舆情,省政府相关部门是第一责任主体;涉及市(州)、县(市)的政务舆情,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进行回应;涉事责任部门是第一责任主体,本级政府办公厅(室)会同宣传、网信部门做好组织协调工作;涉事责任部门实行垂直管理的,上级部门会同宣传、网信部门做好组织协调工作;涉及多个地方的政务舆情,上级政府主管部门是舆情回应的第一责任主体,相关地方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进行回应;涉及多个部门的政务舆情,相关部门之间应加强协商沟通,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回应工作,确保回应的信息准确一致,本级政府办公厅(室)要会同宣传部门做好组织协调、督促、指导工作,必要时可确定牵头部门;属于特别重大的政务舆情,本级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负起领导责任,指导、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做好舆情回应工作。
二、认真执行政务舆情回应标准
重点回应的政务舆情主要包括:对政府及其部门重大政策措施存在误解误读的;涉及公众切身利益且产生较大影响的;涉及民生领域严重冲击社会道德底线的;涉及突发事件处置和自然灾害应对的;上级政府要求下级政府主动回应的政务舆情等。各地各部门要结合实际,积极回应,主动作为。要明确相应的工作机构,指定人员负责舆情监测,或通过服务外包、委托第三方机构等方式,对政务舆情开展监测,并定期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对政务舆情监测结果进行研判评估,进一步提高回应工作的针对性、及时性和有效性。在舆情监测过程中,发现存在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造谣传谣行为,相关部门在及时回应的同时,应将有关情况和线索移交公安机关、网络监管部门依法依规进行查处。
三、严格遵守政务舆情回应时限规定
按照国务院关于政务舆情回应时限规定,对涉及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的政务舆情,最迟5小时内发布权威信息、24小时内举行新闻发布会,对其他政务舆情应在48小时内予以回应,并根据工作进展情况,持续发布权威信息。各地各部门要围绕舆论关注的焦点、热点和关键问题,及时表明立场态度、实事求是发出权威声音。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或吹风会、接受媒体采访、在线访谈等方式进行回应。同时,要充分利用政务微博、微信和移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提升回应信息的到达率。
四、健全完善政务舆情回应工作机制
各地各部门要加强与宣传、网信等部门以及有关媒体的沟通联系,建立健全重大政务舆情会商制度,进一步完善快速反应、协调联动和舆情处置机制,共同做好政务舆情发布和舆论引导。要完善信息主动发布机制,坚持事件处置与信息发布同步安排、同步推进,对发布的政府信息要明确审核主体和流程,主动、及时、全面、准确地发布权威政府信息,增进公众对政府工作的了解和理解。要将政务舆情回应情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并围绕政务舆情回应制度、回应机制、回应效果,定期组织督查。对工作落实好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扬,对工作消极、不作为且整改不到位的单位和个人进行约谈,对不按照规定公开政务、危害群众利益、造成不良影响、损害政府形象的,依法依纪依规严肃追究责任。
要不断加强各级干部政务舆情回应知识专门培训,由省政府新闻办牵头,利用2年左右的时间,对各市(州)、县(市、区)政府及省政府各部门分管负责同志和新闻发言人轮训一遍,切实增强公开意识,提高发布信息、解读政策、回应关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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